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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
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
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
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机构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将依法
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
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中国海洋石油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招股意向书》中相同的含义）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

下列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做如下分配：本次A股发
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A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
共同享有。

二、本次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2021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及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后三年内分红回报计划的议案》， 对本次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作出
了相应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
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3、公司现金分红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当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损、拨出储备金后的税后利润）为正，现金分红后公司现金
流仍可以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2）满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现金分红条件。

4、公司现金形式分红的时间间隔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两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组织章程细则》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1）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4）当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
规定处理。

5、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

不匹配、每股净资产偏高、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可以提出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采用股票股利进行股利分配的，应当考
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6、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组织章程细则》和本文件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

订公司的具体利润分配方案，根据《组织章程细则》规定的程序批准后方可
实施。

7、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司认为确有必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将修订

后的利润分配政策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的程序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关于公司稳定A股股价的预案及相关承诺
（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A股股价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
规定，公司制定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A股股价的预
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1、稳定公司股价的原则
公司将致力于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为全体股东带来合理回报。为

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和市场稳定，如
公司股价触发启动稳定A股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时，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切实保护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启动和停止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
（1）启动条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份并上市后三年内，若出现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收盘价作相应调整，下同），非因
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应当启动稳定股价的措施，并应提前公告具体方
案。

（2）停止条件：公司或有关方采取稳定股价措施后，公司A股股票若连
续五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者相
关增持或者回购资金使用完毕，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3、稳定股价方案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及有关方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1）公司回购股份；（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
持公司股份；（3）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4）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本预案所述回购股份、增持股份等措施，仅限于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上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回购股份
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上市所在地证券监管机构、证

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及《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
《组织章程细则》）等规定。如最终确定稳定股价的措施包括公司回购公司
股份，则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应
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并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若该
等方案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亦应启动审议程序。如果公司已在周
年股东大会上取得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回购股份的一般性授权，则董事会可
在该授权范围内实施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稳定境内股价预案，无需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在单一会计年度内，公司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高于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
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
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若最终确定稳定股价的措施包括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不会致使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
条件，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依照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承诺的内容通
过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
司社会公众股份，并就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进
行公告。

在单一会计年度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
不高于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现金分红金额的2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
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
行稳定股价预案。

（3）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若最终确定稳定股价的措施包括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且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不会致使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则领薪董事（独立
非执行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应依照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及各自承诺
的内容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社会
公众股份，并就增持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进行公告。

在单一会计年度内，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
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高于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
的1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本项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
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
行稳定股价预案。

在本预案有效期内，新选任的公司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及
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本议案规定的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义务。

在履行完毕前述稳定A股股价措施后的120个交易日内， 公司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稳定A股股价义务自动解除。 从履行完毕前述稳定A股股价措施后的第
121个交易日开始，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格出现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上
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视为稳定股价条件再次满足。

如果以上稳定A股股价措施实施前公司股票收盘价已经不再符合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条件的，公司可不再继续实施上述稳定股价措施。

4、未履行规定义务的约束措施
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的领薪董事（独立非执行

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相关责任人”）应当遵守其出具的《关
于稳定公司A股股价》的承诺函，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后根据
本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
效地履行承诺事项，则相关责任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原因。

（2）将采取相应补救措施或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组织章程细则》及
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3） 如果因相关责任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相
关责任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被有关机构/部门作出相应处罚/决
定，相关责任人将依法执行该等处罚/决定。

5、回购或增持股份的要求

（下转C18版）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H股年度业绩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业
绩已于2022年3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公告。

现将有关信息同步披露如下，供参阅。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NOOC� Limited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票代號：00883）

二零二一年度業績公告
董事長致辭
尊敬的各位股東：
剛剛過去的二零二一年，世界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下艱難復蘇，全球石

油需求逐步恢復，能源轉型步伐加快，公司所處的資本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面對極具挑戰的外部環境，我們堅持穩中求進的經營策略，全力以赴增儲上產，

紮實推進重大工程，堅定實施科技創新，積極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堅持提質降本增效，
在櫛風沐雨的奮鬥中再創佳績，交出了一份亮麗答卷。

我們持續加大勘探開發力度，儲量產量再上新台階。全年共獲得22個商業發現。
在中國海域，落實了墾利10-2等4個大中型油氣田；在海外，圭亞那Stabroek區塊持續
獲得新發現，總可採資源量超過100億桶油當量。公司儲量壽命持續穩定在十年以上，
有效鞏固了可持續發展資源基礎。年內，新項目密集投產，有力支撐了產量增長。渤海
油田增產措施效果顯著，成為中國第一大原油生產基地。「深海一號」超深水大氣田
成功投產，將帶動南海萬億方大氣區建設。油氣淨產量達573百萬桶油當量，超額完成
了年初設定的產量目標，創歷史新高。

我們積極推進創新驅動戰略，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新突破。世界首座十萬噸級
深水半潛式生產儲油平台「深海一號」能源站完成3項世界級創新，標誌著公司國內
海洋油氣勘探開發實現了向超深水領域的歷史性跨越。 數字化、 智能化推廣成效顯
著，海上生產平台無人化比例進一步提高，恩平油田群首次實現了颱風無人化生產。

我們加快推動綠色發展，低碳轉型穩健起步。「深海一號」超深水大氣田成功投
產、渤中19-6大型凝析氣田建設穩步推進，將助力公司天然氣產量佔比進一步提升。
公司加快構建新能源業務發展體系，成立了新能源分公司。海上油田岸電項目－秦皇
島╱曹妃甸油田岸電工程如期投產，標誌著中海油不斷探索節能降耗、降本增效開發
模式的重大突破。恩平油田群碳封存 (CCS)示範項目取得了階段性進展。首個30萬千
瓦海上風電項目實現全容量並網發電。

我們堅定不移推行降本提質增效， 盈利能力顯著增強。 桶油主要成本為29.49美
元，桶油作業費為7.83美元，進一步夯實了成本競爭優勢。我們抓住國際油價回升有利
時機，實現油氣銷售收入人民幣2,221億元。淨利潤創公司歷史最好水平，達人民幣703
億元。

取得優異業績的同時， 我們持續實施安全生產專項整治行動， 完善風險防控體
系，紮實推進應急能力建設，健康安全環保形勢穩定。

二零二一年，夏慶龍先生獲委任為公司執行董事，胡廣傑先生辭任執行董事。我
謹代表董事會對夏慶龍先生表示祝賀， 對胡廣傑先生為公司發展做出的貢獻表示感
謝。

新篇章已經開啟。我們將堅持建設國際一流能源公司的戰略目標不動搖，紮實推
進油氣增儲上產、科技自主創新、綠色低碳轉型三大工程，全力實施提質增效升級行
動。我們將在確保安全合規運營基礎上，持續夯實成本優勢，提高盈利水平，創造一流
業績。

中海油已平穩從紐約交易所（「紐交所」）和多倫多交易所（「多交所」）退市，
並有序推進人民幣股份發行工作。如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的公告，中國
證監會已核准公司人民幣股份發行。為避免影響公司人民幣股份發行進度，董事會決
定暫不建議派發2021年末期股息， 並會在人民幣股份發行完成後盡快公佈特別股息
方案， 將原擬建議派發的2021年末期股息和香港上市二十週年特別股息作為特別股
息合併宣派。

在新的資本市場環境下，我們將一如既往重視股東回報。公司已於年初承諾，未
來三年，在各年度建議股息獲股東大會批准的前提下，全年股息支付率不低於40%� ，
且全年股息絕對值不低於每股0.70港元（含稅）。二零二二年，公司還將於適當時機在
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進行股票回購。

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各位股東，中海油勇立潮頭二十年，恰是風華正茂時。
我們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再啟新征程，與各位股東攜手並進，共同書寫更加輝煌燦爛
的明天。

汪東進
董事長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每股數據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為單位）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附註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為單位）

1.�公司資料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成立，以創立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原油和天然氣的勘探、開發、生產與銷售活動。

本公司註冊辦公地點為香港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65層。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是在中國成立的中國海洋石油

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統稱為「中國海油集團」）。

遵循準則的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的規定編製。

本公告中所載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年度財務資料， 不構成但自本公司該兩年度法定所需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中所擷

取。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規定，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所須批露之其他資料如下：

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分規定，本公司已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提交至公司註冊處處長， 並將適時提交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

本公司前任核數師及現任核數師已分別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二零二零年度及

二零二一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發佈報告。該等報告並無保留意見，無引述任何於核數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提請注意之強調事項； 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

條、第407(2)條或(3)條作出的陳述。

會計政策及披露要求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一系列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當前會計年度

首次生效或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以後生效， 但可以提前採納的新制定及經修訂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同時，香港會計師公會也頒佈了新制定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這些準則在所有重大方面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公告一致並具有同樣

的生效日期。

除了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的新制定及經修訂的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本年採納新制定及經修訂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會計政策、 披露及合併

財務報表中確認的金額沒有重大影響。

3.�油氣銷售收入及貿易收入

4.�分部資料

(a)分部信息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全球範圍內從事上游石油業務， 其中主要包括常規油氣

業務，頁岩油氣業務，油砂業務和其他非常規油氣業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通過三

個運營分部披露其主要業務，包括勘探及生產，貿易業務和公司業務。劃分以上經營

分部是因為本公司主要經營決策者通過審查經營分部的財務信息來進行資源分配和

績效評價的決策。地區信息在(b)單獨披露。

下表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業務分類呈列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之運營

分部財務資料。

*�部分由勘探及生產分部生產的原油及天然氣通過貿易業務分部銷售， 本公司

主要運營決策者評估分部業績時，將對應收入重分類回勘探及生產分部。

4.�分部資料（續）

(b)�地區信息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加拿大、美國、英國、尼日利亞、阿根廷、印度尼

西亞、烏干達、伊拉克、巴西、圭亞那、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等地從事原油及天然氣的勘
探、開發、生產與銷售活動。

在列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地區信息時， 從外部客戶取得的收入是按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客戶的地域而分配到各分部的， 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非流動資產則
是按其所在地域而分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銷售收入的70%（二零二零年：71%）來
自於中國地區客戶，同時其他個別地域客戶貢獻的銷售收入均不超過10%� 。

下表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地區信息呈列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之部分
非流動資產資料。

(c)�關於主要客戶的信息
本年度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0,531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2,373百萬元）是勘

探及生產分部和貿易業務分部從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的。
5.稅前利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稅前利潤已（計入）╱扣除：

6.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資本化年利率為
1.08%至7.875%（二零二零年為0.7%至7.875%）

7.�所得稅
（下转C17版）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 、“发行人” 或“公司” ）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3〕42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17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
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8〕21号）（以下简称 “《若干意
见》” ）、《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证监
会公告〔2018〕13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关于扩大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
试点范围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1〕20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
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下简称“《投资者管理细则》” ）、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2018〕40号）（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及《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上
证发〔2018〕41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
下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 ）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
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网
下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战略配售、锁定期设
置、超额配售选择权、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联席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银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战略配售、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
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2、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0,000.00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5.5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授予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299,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6.28%（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
售。

3、本次发行定价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发行规模具有不确定性。
4、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2年4月12日（T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投资者在2022年4月12
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若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 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
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

5、本次发行的价格将不高于剔除无效报价后，网下投资者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申报价
格的加权平均值及中位数、 全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申报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及中
位数四个数中的孰低值。

6、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
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
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的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
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
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当最高申

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上的申报可不再剔除， 剔除比例可低于
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7、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3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7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网下投资者参与初
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投资者的锁定期具体安排详见“三、战略配售” 。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8、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9、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
10、根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规

则》” ）的规定及相关安排，公司将不向《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发行人关连人士
（定义见《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关连人士” ）配售发行人本次A股首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1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1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具体中止条款请见“十二、中止发行的
安排” 。

1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根据《投资者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
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
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
（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售
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供有效报价
但未参与申购’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未造成明
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
可免予一次处罚。”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14、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的情况确定
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同时确定是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行
调节。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八、回拨机制” 。

15、受到2020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影响，发行人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537,267.14
万元，同比降低33.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95,678.77万元，同比降
低59.12%；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37,042.75万元，
同比降低62.65%。

基于近期国际油价上升，发行人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发行人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11,169.06万元，同比增长58.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31,965.69
万元，同比增长181.77%；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817,070.16万元，同比增长219.00%。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约为690亿元至830亿元，同比增长32%至5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240亿
元至280亿元，同比增长62%至8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为233亿元至273亿元，同比增长61%至89%。上述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
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亦不
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业绩波动风险，审慎报价，理性参与决策。
16、原油及天然气价格的波动主要反映其供需变化，包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其他

公司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经济状况、OPEC及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政策，与主要
产油国相关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行动、其他能源的价格和可获取性、自然灾害、天
气条件和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油气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现金流和收益产生实质性影响。油气价格具
有不确定性。如果油气价格呈下行态势，且持续较长时间，可能对公司的业务、收入和
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可能导致公司核销成本较高的储量和其他资产，减少公司可
以经济地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若油气价格长期低迷，则可能会影响公司对项目
的投资决策。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若公司经营所在国出现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情形，
与之相关的国际行动、动乱和罢工、政局不稳、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等，可能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负面影响。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其他政治经济或外交的
变动或政策、法律、财税体制的变化并非公司所能控制，该等变化以及因不同国家间
的关系恶化而导致的贸易及经济制裁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 现有资产或未来投资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发行人在乌克兰没
有任何业务；在俄罗斯，公司拥有Arctic� LNG� 2项目10%权益，该项目尚处于早期建设
阶段， 公司在俄罗斯的上述项目可能因军事冲突引发的金融制裁受到一定程度的不
利影响。除此之外，公司在海外其他项目均未受俄乌军事冲突影响，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

17、 发行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业绩已于2022年3月30日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18、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
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
询价的情形， 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
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联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
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19、 公司本次发行并拟于上交所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按照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及登记结算规则的
规定办理登记、存管与结算，中国结算出具的证券登记记录可以证明A股股东的股东
身份。A股股东如需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证券持有及变动记录证明， 应当按照中国境
内相关业务规定申请办理。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于中国境内建立并存放股东名册（以下简称“中国境内
股东名册” ），该中国境内股东名册是A股股东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法证明。公司现
有且存放于中国香港的股东名册（以下简称“中国香港股东名册” ）记载公司港股股
票的信息，不会载入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的信息。中国境内股东名册与中国香港股东
名册将共同记载本次发行后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信息。

20、根据《若干意见》，试点红筹企业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运行规范等事项可
适用境外注册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为一家注册于中国香港并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的红筹企业，根据中国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香港注册公司的面值制度
自2014年3月3日起被全面取消，因此公司股份无面值。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拟于上交
所上市，根据中国结算关于股票登记结算的相关规定，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人
民币结算。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面值， 以人民币为股票交易币种在上交所进行交
易。

21、公司为一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于中国香港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红筹企
业，根据公司注册地和境外上市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设置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并制定了现行的公司治理制度。根据《若干意见》及《实施办法》，试点红筹企业的股
权结构、公司治理、运行规范等事项可适用境外注册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为本次发行上市，公司根据《证券法》《若干意见》《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境内法律法规修订或制定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
细则》及《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使得公司关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总体上不低于境
内法律法规的要求。但在部分公司治理安排方面，发行人与根据《公司法》在中国境
内设立的A股上市公司相比仍存在一定差异，相关情况参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招股意向书》“第九节公司治理结构” 之“三、注
册地的公司法律制度、《公司章程》与境内《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主要差异” 。

有关本询价公告和本次发行的相关问题由联席主承销商保留最终解释权。
重要提示

1、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632号文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中国海油” ， 股票代码为
“600938”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本次发行网上申购代
码为“730938”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
处行业为“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分类代码B07）。

2、本次发行将进行管理层网下路演推介及网上路演。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
于2022年4月11日（T-1日）组织安排本次发行网上路演。关于网上路演的具体信息请
参阅2022年4月8日（T-2日）刊登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路演公告》。

3、联席主承销商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网
下投资者的标准。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四、网下投资者的资格条件与核查程
序” 。只有符合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要求的投资者方能参与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不符合相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须自行承担一切由该
行为引发的后果。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中将其设定为无效，并
在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

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网下投资者提供符合要求的承诺函和证明材料。如网下
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 或经核查不
符合配售资格的，联席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4、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2022年4月6日（T-4日） 及2022年4月7日（T-3
日）每日9:30-15:00。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其
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初步询价期间，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
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
报价，同一机构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价应该相同。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
一配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
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
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300万
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10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
申购数量超过30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600万股。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
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5、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公告“六、定价及有效报价的
确定”的相关安排确定发行价格和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将在《发行公告》中详细披露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关联方核查及私募基金备
案核查情况，以及发行价格、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6、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4月12日（T日）的9:30-15:00。《发行公告》中公
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须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
量。网上申购的时间为2022年4月12日（T日）的9:30-11:30、13:00-15:00。投资者在
2022年4月12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7、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情况确
定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同时确定是否启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
行调整。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八、回拨机制” 。

8、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九、网下配售原则” 。
9、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为其管理的获配的配售对象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10、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法律法规，请认真阅读本公
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
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 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
管部门的规定。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联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
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公告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1、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2022年3月31日 （T-6日）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 ）全文，《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摘要》” ）
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初步
询价及网下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实施；网上发行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下转C17版）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